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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证券旗峰半年盈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2022 年第一季度资产管理报告 

 

重要提示 

本报告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关于规范金融

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

务管理办法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

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。 

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东莞证券旗

峰半年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下称“集合计划”或“本集合计划”）

资产，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 

托管人已于 2022年 4月 25日复核了本报告，本报告未经审计。 

管理人、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。 

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。 

本报告书中的金额单位除特指外均为人民币元。 

本报告期起止时间：2022年 1月 1日－2022年 3月 31日 

一、集合计划简介 

名称：东莞证券旗峰半年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类型：固定收益类产品 

管理人：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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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人：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  成立日：2019年7月24日 

   成立规模： 55,202,628.41份 

   存续期：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为10年，可展期。 

二、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

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历史走势图（单位：元） 

 
 

三、集合计划管理人履职报告 

（一）业绩表现 

 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.0099 元，本报

告期净值增长率为-0.6371%，集合计划累计单位净值为 1.1631 元，

本报告期累计单位净值增长率为 16.3100%。 

（二）投资经理简介 

徐文祥 

男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，历任金鹰基金交易主管、投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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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5年固定收益条线交易、投资经验，擅长流动性管理、利率债波

段交易及信用标的挖掘，擅于从大类资产角度构建投资组合，实现收

益、风险均衡管理。自 2021 年 2 月起，任东莞证券旗峰半年盈 5 号

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，已经取得基金从业资格，具有良好的诚

信记录和职业操守，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、

行政处罚。 

（三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

 1、市场及投资策略回顾 

1 月央行如期调降 7 天逆回购、MLF 及 LPR 利率，国内基本面下

行压力有增无减，债市整体震荡下行；进入 2月，1月社融数据大超

预期，宽信用预期抬头，债市收益率整体上行近 10bp;3 月虽然地缘

政治冲突升级、国内疫情形势严峻、经济压力有增无减，但债市并未

向下突破，维持了震荡格局，主要在于中美利差持续压缩、及担忧宽

信用政策加码发力。 

一季度在外围发达主体流动性收缩预期、俄乌冲突升级、国内疫

情反复、经济增长乏力等不利因素影响下，权益市场经历了至暗时刻，

上证指数单季度下行近 10.5%，创业板指下行近 20.6%,中证转债指数

下行近 9%。 

本集合计划于本季度维持了一定仓位的二级债基和可转债，虽然

持续压缩转债配置比例，但减持幅度不够坚决，对组合收益产生较大

拖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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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投资管理展望 

在“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”三重压力未有改善的情况

下，又新增了复杂多变的外围不利因素和国内日趋严峻的疫情防控形

势，经济下行压力和不确定因素有增无减。同时，两会设定了 5.5%

的 GDP增速要求，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时间内，稳增长政策将持续、

大力加码：货币政策更加积极有为；财政政策提升效能，发力靠前，

强调跨周期政策与逆周期政策相结合；地产政策已处于转向的临界

点。 

具体到债市而言，在上述政策环境下，债市难言乐观，需提防曲

线陡峭化、降息利好兑现后的回调风险。 

权益市场而言，经历开年以来的大幅调整，政策底已经出现，后

续随着宽信用政策效果逐渐显现、外围环境逐步稳定、国内疫情得到

控制后，权益市场将逐步企稳。目前转债市场虽然经历了一波调整，

但整体估值难言调整到位，后续行情主要取决于权益市场表现。 

本集合计划下季度主要配置于高等级信用债、以短久期为主，同

时会视市场情况用较小部分的仓位配置可转债、二级债基等。 

四、集合计划运作情况 

（一）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（2022年 3 月 31日） 

1、资产组合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期末市值 占总资产比例 

银行存款、清算备付金、

存出保证金合计 1,285,743.75 0.7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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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投资 85,503,051.87 51.10% 

股票投资 0.00 0.00% 

基金投资 31,912,733.14 19.07% 

理财产品投资 0.00 0.00% 

其他资产 48,638,547.02 29.07% 

资产总值 167,340,075.78 100.00% 

注：其他资产包括：应收利息、应收股利、买入返售金融资产、

应收证券清算款等项目。 

2、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

证券明细 

序

号 

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数量 

（份/股/张） 

期末市值 

（人民币元） 

市值占集合计划资

产净值比例（%） 

1 19 淄创 01 152152 140,000.00  15,130,141.37  9.77 

2 20 武开 02 166917 100,000.00   10,532,684.93  6.80 

3 19 嵊城 01 152249  100,000.00   10,524,424.66  6.79 

4 20 鑫通 01 167587 100,000.00  10,472,575.34  6.76 

5 19 民生 G1 155597 100,000.00   10,228,191.78  6.60 

6 17 高创 01 145303 100,000.00   10,170,315.07  6.57 

7 19 东台债 152118 100,000.00  8,329,247.67  5.38 

8 招商安华债券 A 008791 7,186,882.30   7,876,823.00  5.09 

9 
金鹰持久增利债

券(LOF)E 
004267 4,371,935.87   6,396,096.88  4.13 

10 天弘永利债券 B 420102 5,469,086.69   6,388,272.69  4.12 

3、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

（1)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无报告期内被监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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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立案调查的证券，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、证券交易

所公开谴责、处罚的证券。 

（2)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划

合同规定备选股票、基金库之外的证券。 

（3）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： 

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8,638,547.02 

证券清算款 0.00 

应收利息 0.00 

应收股利 0.00 

其他资产 0.00 

合计（人民币元） 48,638,547.02 

（二）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

在本报告期内，本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符合有关规定。 

（三）集合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

根据合同约定，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实际投资收益分配情况

中，现金分红2,966,902.32元。 

（四）集合计划支付的管理费、托管费、业绩报酬（如有）等费

用的计提基准、方式及支付方式情况 

1、管理费的计提和支付： 

本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【0.3%】年费率

计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T＝E×【0.3%】÷当年实际天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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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； 

E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 

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

双方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于每季度第一个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

管理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。 

2、托管人托管费计提和支付： 

本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【0.02%】年费

率计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T＝E×【0.02%】÷当年实际天数 

T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托管费； 

E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 

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

双方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于每季度第一个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

托管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。 

管理费、托管费计提规则是以当日资产净值为基数在下一日计

提，对于合同最后一日管理费、托管费则以当日资产净值为基数在当

日计提。 

3、证券交易费用： 

集合计划投资运作期间发生的交易手续费、开放式基金的认（申）

购和赎回费、债券交易经纪费用、印花税等有关税费，在收取时从集

合计划中扣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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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其他费用: 

除交易手续费、印花税、管理费、业绩报酬、托管费之外的集合

计划费用，例如证券账户开户费用、审计费、律师费、集合计划信息

披露费用、注册登记费用、电子合同费用等，由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

法规及相应的合同或协议的具体规定，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

费用，从集合计划资产中支付。 

5、增值税等应纳税费： 

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，以管理人为增值

税纳税人，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；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

中发生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在本集合计划委托资产中列支，集合计划

应每月计征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费，由管理人、托管人根据规定在纳

税申报期结束前将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款项划至管理人指定的缴

税账户，管理人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。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规

范性文件对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应税行为另有规定的，管理

人根据规定执行。 

6、管理人的业绩报酬： 

本集合计划在集合计划分红日、委托人份额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

清算时，管理人根据实际年化收益率提取业绩报酬。原则上业绩报酬

的提取频率不超过每 6个月一次，因委托人退出本集合计划提取业绩

报酬的，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制。 

对于集合计划实际年化收益率大于对应份额业绩报酬计提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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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部分，按照 60%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。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是管理人

通过深入分析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、社会资金及金融市场利率走势，

依据所投资品种综合收益预测，并不是管理人向委托人承诺的预期收

益或保证收益，委托人将自行承担投资风险。 

本集合计划每个运作周期为 6个月，以后随着宏观经济和利率水

平变化，管理人有权调整每个运作周期内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，并应

在开放期前 2个工作日之前在管理人网站上进行公告。 

（1）管理人业绩报酬提取原则： 

①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，本集合计划在分红日、委托人退

出和本集合计划终止时计提业绩报酬；②分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

绩报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；委托人退出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

从退出资金中扣除；集合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从清

算资产中扣除。 

（2）业绩报酬提取方法： 

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（以下简称“上一

个业绩报酬计提日”，如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，初始募集期内认购的，

以本集合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，存续期内认购的，以

认购当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，下同）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为

计提区间计算年化收益率 R。 

年化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： 

R=100%*(P1-P0)/(P01*D)*(当年天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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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1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； 

P0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； 

P01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； 

D为计提区间存续天数； 

R为年化收益率； 

业绩报酬的计算公式为： 

E=K*(R-R0)*60%*D/(当年天数) 

E=业绩报酬； 

R0=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； 

K=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×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单位资产净值。 

（3）当集合计划份额分红、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时，托管人根

据管理人指令，将应付给管理人的业绩报酬从托管账户中划拨给管理

人，托管人不承担复核职责。 

（五）集合计划账户监控情况说明 

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由托管人负责开设和管理，使用限于

满足开展本集合计划业务的需要。托管人以本集合计划的名义在其营

业机构开设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，账户名称为“东莞证券旗峰

半年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。委托财产托管期间，托管账户预留

印鉴为托管人托管业务专用章及托管人监管名章各一枚。本集合计划

的一切货币收支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投资、支付退出金额、支付集合

计划收益、收取参与款，均通过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进行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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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办理资金划拨时，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有效划款指令传真件进行划

款。在托管存续期间，管理人未经托管人书面同意，不得撤销托管专

户，不得在托管人柜台办理资金划拨、购买支票等结算业务。 

五、重要事项提示 

（一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未发生任何涉及本

集合计划管理人、财产、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。 

（二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、投资决策程序未发

生改变。 

（三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、托管人托管业务机构及

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处罚。 

（四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经理未发生变更。 

（五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等其他涉及投

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。 

（六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董事、监事、从业人员及其配偶、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户数为 8，份额

为 23,182,554.66份，份额占比为 15.12%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东莞证券旗峰半年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的文件 

2、《东莞证券旗峰半年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 

    3、《东莞证券旗峰半年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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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、《东莞证券旗峰半年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》 

  5、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、营业执照 

  （二）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 

查阅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号金源中心 21楼 

网址：www.dgzq.com.cn 

信息披露电话：0769-22119271 

联系人：宋浩瑗 

EMAIL：zcgl@dgzq.com.cn 

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，可咨询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深圳分公司。 

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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